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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山东建筑大学法学院、成都市武侯区残疾人联合会、

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园助残中心、长春市九台区善满家园智障人康复托养中心、杭州市上城区弯湾托管

中心、岳阳市德馨助残服务中心、四川仁爱医疗基金会、北京市海淀区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

心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宝林、胡斌、张晓成、胡艳苹、徐琴、陈丽湘、史虎平、左敏、张婷、张帅、

桂源、杨明昆、高健男、段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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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智力残疾人家庭自助互助及居家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确立了成年智力残疾人家庭自助互助服务支持及居家服务原则，提供了开展服务的流程、服

务内容、服务模式、服务管理及监督评价方面的指导。 

本文件适用于各类服务机构及相关专业服务人员，为成年智力残疾人提供家庭自助、互助服务或居

家服务的指导。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 其中，注 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37516 就业年龄段智力、精神及重度肢体残疾人托养服务规范 

T/ZGZX 0003—2024 成年智力残疾人托养服务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成年智力残疾人  adult with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智力显著低于一般人水平，并伴有适应行为的障碍。同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残

疾类型为智力残疾，年龄 18 周岁及以上的残疾人。  

3.2  

家庭自助互助服务  family-based self-help and mutual assistance services 

成年智力残疾人及其家庭成员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通过自我照护实践、家庭内部技能传递、家庭间

经验共享及协作帮扶等方式，提升生活自理与家庭照护能力的形式。 

3.3  

居家服务  home-based services for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为成年智力残疾人提供的生活照料、康复训练、社会适应支持等上门服务，以及通过电话、视频等

开展的远程指导。 

3.4  

个别化服务计划  individualized Service Plan 

基于对成年智力残疾人能力、需求及家庭环境的系统性评估，制定的个性化服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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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务原则 

4.1  以人为本，需求导向 

以成年智力残疾人及家庭的实际需求为核心，结合残疾等级、生活环境及照护资源，提供适配性服

务。 

4.2  自助优先，互助补充 

鼓励家庭履行照护职责，通过政策引导强化家庭自我照护能力建设，形成 “自我赋能 + 同伴支持” 的

服务基础。 

4.3  专业支撑，跨界协同 

依托社会工作者（社工）、心理专业人员、特教教师、康复师、医生等专业力量，联动政府部门、

社会组织及社区资源，按照“多专业协作” 模式，构建 “机构、家庭、 社区” 多元服务体系。 

4.4  安全第一，全程防控 

建立 “评估 - 预防 - 处置 - 跟进” 全流程风险防控机制，重点防范走失、自伤、被诈骗等安全风险，

保障服务对象人身安全及家庭照护质量。 

4.5  公开透明，社会监督 

服务流程、标准及评估结果向服务对象及社会公开，接受家属、第三方机构及公众监督，确保服务

可追溯、可评价。 

5 服务流程 

5.1  申请 

5.1.1  申请渠道 

5.1.1.1  成年智力残疾人本人、监护人或家庭成员可通过职责部门、街道社区、服务机构等渠道自主提交

服务申请。 

5.1.1.2  社区网格员、社会工作者通过入户走访、社区排查，识别有需求但未自主提交申请的家庭，宜协

助办理相关申请事宜。 

5.1.2  资料采集 

受理申请时，服务机构应采集以下资料： 

——残疾人证、身份证明（身份证或户口本）； 

——家庭照护现状说明（含照护者健康状况、照护能力）； 

——既往康复、医疗、教育、就业等记录（如有，包括诊断证明、康复评估报告）； 

——服务需求清单（由监护人或服务对象填写，社会工作者协助梳理）。 

5.1.3  签订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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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服务的服务机构，应与服务对象的监护人鉴定服务协议，服务协议须包含服务内容，服务模式，

双方的权力、责任、义务，结案和转介，退出机制，争议处理等内容。 

5.2  评估 

5.2.1  评估团队 

宜组建由社会工作者（社工）、心理专业人员、康复师和了解残疾人照护情况和家庭状况的家属代

表参加的评估小组，必要时可特邀精神科医生和特教教师参与，以面对伴有精神症状和认知能力较弱的

服务对象。 

5.2.2  评估工具与内容 

开展评估，宜采用以下标准化工具和方法： 

a）   能力评估宜参照附录 A 或 T/ZGZX 0003 中服务大纲，评估生活自理、认知、沟通、社会 

                  适应等能力情况； 

b）   家庭评估，评估照护者负担、家庭照护资源、居家环境的安全性； 

c）   需求评估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明确服务类型（自助训练、互助活动、专业上门服务等）、   

         频次、专业支持方向（如心理疏导、技能培训等）。 

5.2.3  评估报告 

评估完成后形成评估报告，经服务对象或监护人确认签字后存档。报告应包含评估结论及初步服务

建议。 

5.3  制定个别化服务计划 

5.3.1  计划制定主体 

由评估团队、服务对象（能力允许时）及了解服务对象照护情况和家庭状况的监护人共同召开计划

制定会议，充分听取服务对象意愿，必要时邀请了解服务对象的其他同伴家庭代表参与。 

5.3.2  计划内容 

服务计划宜包含以下要素，同时可参照附录 B 制定家庭自助互助活动计划书。具体流程和目标参照 

T/ZGZX 0003—2024 中附录 A、附录 B、附录 C： 

a）   服务目标：短期 1~3 个月、中期 6 个月、长期 1 年，明确可量化指标（如 “3 个月内独立完成刷 

          牙洗漱）； 

b） 服务内容：匹配需求的自助训练（如家庭生活技能练习）、互助活动（如同伴家庭技能交流）、 

         专业服务（如社工上门心理支持、特教教师或康复师居家康复或训练指导）； 

c）   实施主体：明确家庭（负责日常自助训练）、互助小组（组织互助活动）、专业机构（提供上 

          门服务）及人员职责； 

d）   时间安排：明确服务频次（如每周 1 次专业上门、每月 2 次互助活动）、每次服务时长（如康 

         复训练每次 45 min； 

e）  评估方法：确定阶段评估节点（每 6 个月 1 次）、评估工具（如能力评估指标、满意度问卷） 

         及目标达成判定标准。 

5.4  服务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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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自助训练 

服务机构应根据服务计划提供训练指导手册并适时开展培训，由家庭依据个别化服务计划开展日常

训练，如生活自理技能练习、居家安全知识学习等。 

5.4.2  互助活动 

宜由互助组织或社区每月组织 1~2 次活动，如 “家庭照护经验分享会”“智力残疾人手工协作活动”

等，可结合相关康复服务公益项目组织设计活动。 

5.4.3  专业服务 

专业人员宜按计划提供上门服务，每次服务应记录服务时间、内容、服务对象反馈及效果，记录表

须经监护人签字确认。 

5.5  阶段评估与调整 

5.5.1  评估实施 

评估团队应定期或不定期对照个别化服务计划目标，通过观察、访谈、指标评估等方式开展阶段评

估，重点评估服务目标达成情况、服务对象能力变化及家庭照护需求调整。 

5.5.2  计划调整 

当目标达成率低于 60 %，应分析原因（如训练方法不当、需求变化），调整服务内容或实施方式；

如家庭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如照护者突发疾病），应重新开展评估并修订 个别化服务计划，调整方案须

各方确认后执行。 

5.6  结案或转介 

5.6.1  结案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可办理结案： 

——个别化服务计划长期目标全部达成； 

——服务对象无后续需求（如进入机构托养）； 

——家庭具备独立照护能力，无需专业支持。 

结案前应开展终期评估，形成总结报告，内容包括服务过程、成效、存在问题及后续建议，经监护

人确认后存档。 

5.6.2  转介 

出现以下情况时，参照 GB/T 37516 启动转介服务： 

——  服务对象出现严重精神健康问题（如持续情绪失控）或突发疾病，需医疗干预，转介至精神卫 

           生机构或综合医院； 

——  家庭照护环境无法满足基本安全需求，需机构托养，转介至符合资质的托养机构； 

——  现有服务资源无法满足特殊需求（如需辅助性就业支持），转介至就业服务机构。 

转介时出具《转介函》，明确转介原因、服务对象情况及需求，协助对接接收方并完成信息交接，

后续跟踪转介结果。 

6 服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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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针对智力残疾人本人的服务 

6.1.1  个别化服务计划的制定支持 

参考 5.3 的内容。 

6.1.2  直接服务内容 

6.1.2.1  技能训练 

参照 T/ZGZX 0003 服务大纲相关内容开展技能训练。 

6.1.2.2  心理支持 

心理支持应包含（但不仅限于）下列内容。 

情绪识别与管理：通过情景模拟、图片卡片帮助识别自身及他人情绪，教授简单情绪调节方法（如

深呼吸、听音乐）； 

心理疏导：社工或心理专业人员通过一对一陪伴、非语言沟通（如绘画、手工）疏导负面情绪，宜

每月不少于 1 次； 

自我认同建设：通过肯定服务对象微小进步、组织 “才艺展示活动”，提升自我认同感，宜每季度

不少于 1 次。 

6.1.2.3  关系协调 

关系协调的内容应包含下列内容。 

人际沟通训练：开展基础表达、倾听回应、礼貌用语训练，通过小组活动模拟沟通场景； 

家庭关系促进：宜协助服务对象参与家庭决策、承担家庭角色，组织家庭沟通会，改善亲子或夫妻

关系，每月不少于 1 次； 

同伴交往支持：宜搭建同伴家庭交往平台，组织兴趣小组（如手工小组、运动小组）、互助活动

（如 “同伴互助日”），帮助建立稳定同伴关系，每月不少于 2 次。 

6.1.2.4  危机干预 

关系协调的内容应包含下列内容。 

危机预防：识别情绪失控、行为异常（如无目的游荡、自我伤害）等风险信号，协助家庭建立预警

机制（如制定 “情绪失控应对流程”）； 

即时干预：发生自伤、伤人或突发意外时，服务对象监护人应第一时间启动家庭应急预案，同时联

系服务团队，团队应及时响应，提供紧急处置指导； 

事后跟进：危机解除后，服务团队开展上门回访，提供心理疏导、环境调整建议，降低复发风险，

后续每月跟踪 1 次，持续 3 个月。 

6.2  针对家庭的支持服务 

6.2.1  资源整合与链接 

6.2.1.1  政策资源链接 

政策咨询：提供低保、特困供养、残疾人两项补贴（生活补贴、护理补贴）、医疗救助、教育咨询、

就业扶持、托养照护、长期照护险等政策解读，制作“政策手册”，每年开展 1 次政策宣讲会。 

补贴申请协助：指导家庭准备申请材料（如低保证明、残疾人证复印件），协助填写申请表，对接

相关机构办理托养补贴、康复补贴、无障碍改造补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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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  社会资源链接 

专业机构：对接康复机构（提供居家康复指导）、托养机构、辅助性就业机构（如庇护工厂、阳光

家园），建立机构资源库，定期更新。 

公益资源：链接公益组织（如专业家长组织或社会服务机构）、慈善基金、志愿者团队，充分依托

公益资源。 

市场资源：收集掌握适配的辅助器具供应商、居家照护服务商（如专业照护人员上门服务），提供

供应商资质审核建议，避免家庭选择 “三无” 服务商。 

6.2.2  专业服务模式 

6.2.2.1  个案服务 

服务对象：针对有特殊需求的家庭（如照护者重病、服务对象有严重行为问题）。 

服务内容：社工开展一对一服务，包括家庭照护方案设计（如制定 “照护者轮班计划”）、心理支

持（如照护者情绪疏导）、危机干预（如处理服务对象自伤行为）。 

服务周期：根据需求确定，短期（1~3 个月）或长期（6~12 个月），每月服务不少于 1 次，每次 

60min。 

6.2.2.2  小组服务 

照护技能小组：针对照护者，开展康复训练、应急处置（如噎食急救、突发疾病处理）、照护者自

我健康管理（如压力缓解、合理休息）培训，建议每月 1 次，每次 60min，周期 3 个月。 

家属亲友支持小组：针对照护者，通过经验分享（如 “如何应对服务对象情绪失控”）、情绪宣泄

（如诉说照护困难）、同伴互助（如 “临时照护互助”），缓解照护压力，建议每 2 个月 1 次，长期开

展。 

家庭亲友互助小组：由 3~5 个同伴家庭组成，开展技能交流（如 “生活自理训练方法分享”）、临

时照护协作（如 “甲家庭有事，乙家庭帮忙照护 1 天”）、集体活动（如 “家庭出游”），建议每月 1 

次，长期开展。 

6.2.2.3  社区服务 

社区教育：开展政策宣讲、防诈骗讲座、照护知识培训，宜每季度不少于 1 次，采用线上 + 线下结

合方式。 

环境改造支持：协助家庭申请无障碍改造补贴，对接改造机构。 

社区倡导和融合活动：组织 “智力残疾人社区开放日”“家庭公益日”（如服务对象参与社区清洁、

绿植养护），促进社会接纳，宜每年不少于 4 次，鼓励社区居民参与。 

6.2.3  风险防控与安全防控 

6.2.3.1  风险排查 

居家环境排查：每月由社工或专业老师上门排查，重点检查居家环境防护措施、防滑、防坠等设施，

形成“居家安全排查表”，发现问题立即提出整改建议。 

服务对象风险评估：宜每季度评估服务对象走失、自伤、被侵害（如是否容易轻信他人、自我保护

能力）风险，高风险家庭宜制定专项防护方案。 

6.2.3.2  专项防护 

防诈骗：通过案例讲解、情景模拟，培训服务对象及照护者识别诈骗话术的能力，每季度开展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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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诈骗宣传。 

防侵害：普及人身安全知识（如 “不跟陌生人走”“身体隐私部位不能让他人触碰”），教会求助

方法（如向社区工作人员、警察求助），制作《安全求助卡》，让服务对象随身携带。 

防走失：协助家庭为服务对象配备智能定位设备（如定位手环、定位鞋），在衣物内侧缝制家庭联

系方式标签，建立 “社区走失搜寻机制”（联动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商户），定期开展走失模拟演练

（建议每年 1 次）。 

6.2.3.3  应急处置 

应急预案制定：指导家庭参照附录 C 制定“家庭应急处置预案”，明确突发疾病（如中风、癫痫）、

意外伤害（如摔倒、烫伤）、情绪失控（如自伤、伤人）等场景的处置流程、联系人（如社区医生、社

工、亲属）及就医路线（如最近医院地址、就诊科室）。 

应急演练：每半年组织 1 次家庭应急演练，模拟常见应急场景，提升家庭处置能力。 

应急物资准备：建议家庭储备应急物资（如急救包、常用药品、饮用水、干粮），放置在显眼易取

位置，社工协助检查物资有效期（每半年 1 次）。 

6.2.4  家庭与社区支持网络构建 

6.2.4.1  家庭 

照护者培训：开展康复知识（如活动训练方法）、心理调适（如压力缓解技巧）、时间管理（如合

理安排照护与休息时间）、法律知识（如残疾人权益保护）培训，每月 1 次，可采用线上课程 + 线下实

操结合方式。 

家庭赋权：鼓励家属参与服务决策（如 个别化服务计划制定、服务评估）、标准制定（如互助活动

规则设计），建立 “家属意见反馈通道”（如意见箱、线上问卷），确保家属话语权。 

照护者支持：搭建照护者交流平台（如 “照护者沙龙”），提供临时照护服务（如志愿者上门顶替

照护者休息），每季度组织 1 次照护者减压活动。 

6.2.4.2  社区支持网络 

四级支持网络构建：构建 “家属 - 邻里 - 社区 - 专业机构” 四级支持网络，明确各主体责任（如家

属负责日常照护、邻里提供临时帮助、社区组织活动、专业机构提供专业服务），绘制社区支持网络地

图（标注服务点位、联系方式）。 

互助组织培育：培育家庭互助组织，推选有经验、有热情的家属担任带头人，协助制定组织活动计

划，提供场地、物资支持，每季度给予带头人专项培训（如组织管理、活动策划）。 

社区资源整合：整合社区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商户、学校等资源，依托“阳光家园”项目设立 

“社区智力残疾人服务站”，提供康复训练、心理支持、临时照护等服务。 

6.2.4.3  社会融合倡导 

社区宣传：通过社区公告栏、微信公众号、宣传册等渠道，宣传智力残疾人权益保护知识、家庭履

责照护故事，赢得社会的包容、理解和支持，每 1~3 月发布 1 次宣传内容。 

融合活动：组织 “智力残疾人与社区居民融合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学生参与，促进相互理解，

每季度不少于 1 次。 

社会倡导：推动社会关注智力残疾人居家服务需求。 

6.2.5  跨专业团队协作 

6.2.5.1  团队构成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8 

服务机构参照“多专业协作” 模式，依据实际能力组建 “社会工作者（社工）、心理专业人员、康

复师 ” 核心团队，必要时纳入特教教师（负责认知训练）、就业指导师或就业辅导员（负责就业支持）、

精神科医生 / 护士以及律师。 

6.2.5.2  协作机制 

定期评判：每月召开 1 次团队会议，研判服务对象状况（如能力变化、风险情况），调整服务方案，

会议可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方式，形成团队会诊记录存档。 

分工协作：明确团队成员职责（社工负责资源链接、关系协调、个案管理；心理专业人员、特教教

师、康复师负责康复训练、能力评估；医生负责医疗诊断、用药指导），制定《团队分工清单》，避免

职责交叉或遗漏。 

快速响应：建立团队应急联络机制（如微信群、应急电话），确保突发情况（如服务对象自伤、照

护者突发疾病）尽快响应。 

信息共享：有条件的情况下，建立团队信息共享平台，实现服务对象评估报告、个别化服务计划、

服务记录等信息实时共享，严格遵守隐私保护规定，设置访问权限。 

7 服务管理 

7.1  人员管理 

7.1.1  专业人员管理 

资质要求：社会工作者（社工）、心理专业人员、特教教师、康复师、医疗人员等须具备相关执业

证书、技能证书、职业证书等资质，并经岗前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培训要求：建立年度培训计划，内容包括智力残疾服务规范（如 GB/T 37516、T/ZGZX 0003）、应急

处置、沟通技巧（如与智力残疾人沟通方法）、隐私保护等，每年培训不少于 20 学时，培训后进行考核，

考核不合格者需补考。 

绩效考核：建立绩效考核制度，考核指标包括服务数量（如个案数量、上门服务次数）、服务质量

（如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达成率）、安全管理（如无安全事故）等。 

7.1.2  互助组织人员管理 

带头人培育：为互助小组带头人提供专项培训（如组织管理、活动策划、沟通协调），每年不少于 

2 次；建立带头人激励机制（如评优表彰、物资支持），激发工作积极性。 

7.2  档案管理 

7.2.1  档案内容 

采用 “纸质和电子” 双档案模式，档案内容包括： 

服务对象档案：基本信息（残疾人证、身份证复印件）、评估报告（初始评估、阶段评估、终期评

估）、个别化服务计划（包含调整记录）、服务记录（上门服务记录、互助活动记录）、反馈意见（满

意度问卷、意见建议）； 

家庭档案：家庭照护现状说明、照护者信息、资源链接记录（如补贴申请、机构对接）、应急处置

记录（如应急预案、演练记录）； 

管理档案：人员资质证明、培训记录、绩效考核记录、监督报告、安全检查记录等。 

7.2.2  档案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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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纸质档案宜存放在专用档案柜；电子档案存储须设置访问权限（如管理员、专业人员、家

属），定期备份（每 1 ~3 月一次）。 

保存期限：管理档案保存期限不少于 5 年。 

隐私保护：档案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如身份证号、残疾证信息），不得泄露给无关人员，档案

销毁须经批准。 

7.3  安全管理 

7.3.1  服务安全管理 

安全培训：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如急救知识、防走失、防诈骗），专业人员、互助组织成员、服务

对象及家属共同参加。 

上门服务安全：专业人员上门服务前须与家属确认时间，告知服务内容；服务期间应遵守家庭安全

规定，避免接触危险物品；服务结束后应与家属确认服务对象状况，填写“上门服务安全确认单”。 

7.3.2  应急管理 

应急预案：服务机构应制定《机构应急处置预案》，涵盖火灾、自然灾害、服务对象突发疾病、意

外走失等场景，明确应急组织架构、处置流程、疏散路线。 

应急演练：每年组织 1 次应急演练，邀请服务对象及家属参与，提升应急处置能力，演练后总结改

进。 

安全事件报告：发生安全事故（如服务对象走失、受伤），服务机构应在 24 小时内上报主管部门，

同时开展应急处置；在事故处理完成后 1 周内提交《安全事件调查报告》，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措施。 

8 监督评价与改进 

8.1  监督评价体系 

8.1.1  监督机制 

日常监督：服务机构监督小组每月开展 1 次日常监督，重点检查服务流程、安全管理、档案记录。 

专项监督：针对重点环节（如个别化服务计划制定、应急处置），每季度开展 1 次专项监督，采用

抽查、访谈等方式。 

年度评估：每年进行自我评估，必要时邀请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服务质量评估。 

8.1.2  评价指标 

8.1.2.1  服务质量指标 

个别化服务计划制定率 100%，计划调整及时率≥95%。 

服务记录完整率≥95%（记录内容齐全、签字完整）。 

安全风险排查覆盖率 100%，问题整改率≥90%（排查发现的问题在 7 个工作日内整改）。 

资源链接成功率≥80%（家庭提出的合理性资源需求，80% 以上能成功对接）。 

8.1.2.2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及家属满意度≥85%。 

互助活动参与率≥70%（注册互助组织成员中，70% 以上每季度参与至少 1 次活动）。 

专业人员服务满意度≥85%（服务对象及家属对专业人员服务态度、专业能力的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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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3  安全指标 

应急响应及时率 100%。 

8.2  改进机制 

8.2.1  问题整改 

建立 “意见收集 - 分析 - 整改 - 反馈” 闭环机制：对监督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服务机构应在 5 个工

作日内分析原因，制定整改方案，明确责任人和整改时限。 

整改跟踪：监督小组跟踪整改进度，整改完成后开展验收，验收不合格的应重新整改，直至合格。 

反馈机制：整改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向意见提出方（如家属、第三方机构）反馈整改结果，听取

后续意见。 

8.2.2  持续改进 

改进会议：每半年召开 1 次服务质量改进会议，分析监督评价结果，总结服务经验，识别存在的不

足，制定改进措施。 

标准优化：每年根据服务实践、政策变化（如新增国家标准、地方规范）及监督评价结果，对本指

南进行修订优化，确保标准的适用性和先进性。 

经验推广：收集整理优秀服务案例（如成功的家庭互助模式项目），通过培训、宣传等方式推广，

提升整体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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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成年智力残疾人能力评估指标 

    表 A.1 给出了成年智力残疾人能力评估指标的示例。 

表A.1  成年智力残疾人能力评估指标（部分） 

评估维度 评估项目 评分标准（1-5 分） 得分 备注 

生活自理 穿衣洗漱 

1 - 完全依赖他人 

2 - 需大量协助 

3 - 需少量协助 

4 - 基本独立 

5 - 完全独立 

 记录是否使用辅具 

认知能力 时间识别 

1 - 无法识别昼夜 

2 - 能识别昼夜 

3 - 能识别上午 / 下午 

4 - 能识别具体时间（如几点） 

5 - 能精准识别时间并安排活动 

  

沟通能力 简单表达 

1 - 无法表达需求 

2 - 通过肢体动作表达 

3 - 能说 1~2 个词语 

4 - 能说简单句子 

5 - 能清晰表达完整需求 

  

社会适应 购物结算 

1 - 无法参与 

2 - 需他人全程协助 

3 - 能协助拿物品， 

4 - 能在指导下结算 

5 - 能独立结算 

 记录是否使用现金 / 

手机支付 

安全意识 紧急求助 

1 - 无法求助 

2 - 能向家人求助， 

3 - 能拨打家人电话 

4 - 能拨打急救电话（如 120） 

5 - 能清晰说明求助原因及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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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家庭自助互助活动计划书 

     表 B.1 给出了家庭自助互助活动计划书参考模板。 

表B.1  家庭自助互助活动计划书 

活动主题 生活自理技能互助分享会 活动日期 ____年__月__日 

参与对象 智力残疾人家庭（5~8 户） 活动时长 90 min 

活动目标 
1. 分享穿衣、洗漱训练方法； 

2. 建立家庭互助联系 
活动地点 社区服务中心会议室 

活动流程 

1. 开场介绍：社工介绍活动目的、流程； 

2. 经验分享：2-3 户家庭分享训练经验，现场演示； 

3. 互动交流：家庭间提问、讨论，社工答疑； 

4. 总结合影：总结活动成果，建立互助微信群 

物资准备 

1. 穿衣、 洗漱训 练道具

（如衣物、牙刷）； 

2. PPT （ 含 训 练 步 骤 图

文）； 

3. 签到表、意见反馈表； 

4. 饮用水、小礼品 

预期效果 
1. 80% 参与家庭掌握 1-2 种新的训练方法； 

2. 所有参与家庭加入互助微信群，建立联系 
负责人 _____ 

后续跟进 
1. 活动后 1 周内，社工通过微信回访参与家庭； 

2. 下月组织第二次互助活动，跟进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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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资料性） 

 

家庭应急处置预案 

    表 C.1 给出了家庭应急处置预案参考模板。 

表C.1  家庭应急处置预案 

应急场景 服务对象突发癫痫 处置责任人 

监 护 人：____________  

社区医生：____________ 

社    工：____________ 

风险识别 服务对象有癫痫病史，情绪激动或劳累时易发作 联系电话 

监  护  人：___________ 

社区医生：  ___________ 

急救电话：120 

处置流程 

1.  立即扶住服务对象，避免摔倒，让其侧卧，解开衣领，

保持呼吸道通畅； 

2.  移除周围危险物品（如桌椅、热水瓶），防止受伤； 

3.  不要强行按压肢体，不要喂食喂水； 

4.  同时拨打社区医生电话及 120，告知病情及地址； 

5. 社区医生到场后协助处置，120 到场后配合送医； 

6.  记录发作时间、症状、处置过程，后续反馈给社工 

就医路线 

首选医院:（地址：  就诊

科室：神经内科） 
 

备选医院：（地址） 

后续跟进 

1.  就医后 1 周内，监护人向社工反馈病情； 

2. 社工协助对接康复机构，调整 ISP； 

3. 每月回访 1 次，观察发作频率 

应急物资 
急 救 包 （ 含 纱 布 、 碘

伏）、病历本、常用药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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